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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太原市新城南街给水管线工程，需对

供水管线进行改造，定于 2024年 11月 27日 22时

——2024年11月28日8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新城南街（五一东街——新城街）

东安路西巷、新城东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6日

停 水 通 知
兹因供水管线维修，定于 2024年 11月 28日 20

时——11月29日8时在下列地区实施停水：

和平北路路西（北中环街——北排洪渠南沿岸）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6日

出于对女儿的爱护，许多父母会
在女儿结婚时，提供丰厚的嫁妆。然
而，这些嫁妆到底是女方个人财产还
是夫妻共同财产？

近日，杏花岭法院冯建军工作室
成功调解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从法
律角度妥善解决了双方关于嫁妆归属
的争议。

案情回顾

2020 年，男方小乔与女方小田经
人介绍相识，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进
入谈婚论嫁阶段。小乔的父母在婚前
早早为儿子在太原全款购置了两套住
房。2020年 12月，小乔与小田领了结
婚证，2021 年 6 月，两人举办了婚礼。
小乔给了小田 20万元彩礼，小田父母
将 30 万元现金存入女儿名下作为陪
嫁，用于小两口婚后买车。2023 年 4
月，小田产下一女。

婚姻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2023
年 6月，夫妻二人爆发矛盾。小田要求
小乔在其婚前购买的两套房子的产权
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作为房产共有
人，这一要求遭到了小乔及其家人拒
绝，就此，这一家庭琐事的争执逐渐演
变成更深层次的两个家庭的矛盾。一
年多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今年 11月
12日，小乔将小田起诉至杏花岭法院，
要求判决两人离婚，同时，女儿由小田
抚养，小乔每月支付抚养费至孩子满

18 岁止，小乔还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 60万元（含 30万元陪嫁款）。

各执一词

案件分流至冯建军工作室进行诉
前调解。

调解现场，小乔首先陈述了案件的
事实和理由，特别强调：“冯法官，自我
们结婚以来，她多次要求我将她的名字
添加到我婚前购买的两套房子的产权
证上。此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消费观
念上存在根本分歧。孩子出生后，情况
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这
日子是真没法过下去了。”

听了小乔的话，小田高声反驳：
“我之所以要求在你婚前购置的房产
上添加我的名字，仅仅是为了寻求一
份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在努
力付出。难道造成我们夫妻感情破裂
你就没有责任吗？”

小乔继续说道：“孩子出生后，她
不让我父母上门照看，还把我们的共
同财产据为己有、肆意挥霍。”

小田此时情绪也很激动：“不让你
父母上门照看孩子，是因为我们之间
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有很大分歧。我
没有肆意挥霍共同财产，都用在了家
庭必要的开销上。你总觉得我在无理
取闹，可你真正关心过我内心的想法
吗？每次争吵你都只顾着指责我，从
未想过自身的问题！”

耐心听完双方各自陈述，冯建军
法官说道：“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尊重、
理解和包容。至于房产证加名的问
题，婚前全额购买的房产应视为个人
财产，加名并非单方面可以随意要求
的。对于孩子的照顾和父母的参与，
应当以有利于孩子成长和家庭和谐为
出发点。婚姻不易，走到这一步大家
都有责任。如果双方夫妻感情破裂，
调解和好无望，双方均同意离婚，咱们
就尽可能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让彼
此都能开始新的生活。”

嫁妆之争

“30 万元陪嫁款是我父母赠给我
的，是我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能分
割。”当谈到女方父母陪嫁款时，小田
说道。

小乔反驳说：“30万元是你父母在
结婚典礼上赠予咱俩的，当时，我父母
还给你父母回礼 3万元作为答谢，这钱
是准备让咱们买车的，因为工作单位
离我们住房比较近才没买车，所以，这
30万元陪嫁款应当按我们的夫妻共同
财产予以分割，一人一半。”

冯法官继续耐心地释法明理：“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陪嫁款的法律属性
需要靠综合多种因素来判断。如果在
结婚时，女方父母明确表示该陪嫁款
是赠予女方个人的，那么属于女方的
个人财产。但如果没有明确表示只赠

予女方个人，而是在结婚典礼这种场
合给予，是父母对新婚夫妇的祝福，应
认定为父母对夫妻双方的赠予，是夫
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双方家庭对陪嫁
款有共同使用或规划的意愿，即婚后
买车，那么这更倾向于认定为父母对
新婚夫妻双方的赠予，应该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最终，在冯建军法官的释法析理
和沟通劝导下，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
了离婚调解协议。并就女儿的抚养权
以及包括嫁妆 30万元在内的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达成共识。

法官提醒

案件调解结束后，冯建军法官又
进一步作出提醒，嫁妆的性质和归属
要根据女方父母赠予的时间和约定来
确定，如果是在结婚登记前给予女方
的，那么视为是女方父母对于女方个
人的赠予，属于女方个人的婚前财
产；如果是在结婚登记之后给予的，
且女方父母并未明确表示该嫁妆仅是
赠予女方个人的，那么该嫁妆视为对
夫妻双方的赠予，属于夫妻双方共同
财产。

他表示，夫妻双方可以就包括嫁
妆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进行书面约定并
共同签字确认，从而避免因财产归属
产生争议。

记者 任蕾

夫妻离婚 嫁妆归谁

11月26日，柳巷派出所民警在南海中学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针对初中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剖析青少
年违法犯罪案例，增强中学生群体的法治观念，守护
青少年健康成长。 辛欣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店主宋女士急于赶回商铺，乘
坐出租车下车时竟将装有手
机、现金等财物的挎包落下。
因没有记下车牌号，她只好向
公安机关求助。11 月 25 日，民
警仅用 30分钟便帮宋女士找回
挎包，所有财物完璧归赵。

“警察同志，我的包落在了
出租车上，能帮我找找吗？”当
天中午 12 时 30 分许，公安杏花

岭分局鼓楼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接到宋女士报警，称她打车到
城坊东街永定路口，下车匆忙
中将随身的挎包遗落在车的后
排座位上。接警后，值班民警
韩少锐、辅警王杰迅速出警至
现场。

经 了 解 ，挎 包 内 装 有 手
机、证件和数百元现金等财
物。由于宋女士没有注意车
牌号，民警结合她上下车的时

间，调取周围公共视频，确定
了车辆信息，进一步调查后与

“的哥”取得了联系。好在，宋
女士下车后，“的哥”还没有再
接单，很快就在后排座位上找
到了挎包。

随后，“的哥”将挎包送至鼓
楼派出所。经核实，挎包内的
物品和现金一样不少。此时，
距离宋女士报警仅仅过去了 30
分钟。

乘出租遗失财物 民警半小时寻回


